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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检察机关作为我国法律监督机关，宪法明确赋予其法律监督职责。侦查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有机组成和重要

部分，是法律监督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全覆盖的关键一环，具有重要价值。司法实践中，侦查活动违法进行屡

禁不止，为完善刑事诉讼监督制约体系，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确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

是必然选择。但侦监协作机制在运行中仍存在信息壁垒、检警考核指标差异、监督刚性不足、人员配备因素

不足等问题，通过厘清理念、细化规则、推进数字检察来完善侦监协作机制，提升检警机关办案质效，推动

法律监督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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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① 2021

年 6 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也指出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

律监督机关，是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

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

确要求强化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监督。② 2021 年 10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

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侦监协作意见”），要求协同构建以证据为

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推动提升公安执法和检察监督规范化

水平，确保依法履行刑事诉讼职能。对监督制约、协作配合和信息共享三大机制以及侦查监督与协作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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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公室承担的职能等提出了完善建议及工作要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的推动下，全国共设立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以下简称“侦监协作办公室”）3662 个，基本实现了全覆盖，而检察机

关各项监督数据在侦监协作办公室设立后也有了明显提升。［12］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有力地提高

了侦查、起诉质量；同时侦监协作办公室落实各项刑事司法政策的平台，也为深化刑事司法权力运行

制约监督机制改革提供了切实保障，由此，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成为检察机关迈向法律监督现代

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1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必要性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保障法律正确、统一实施是其宪法规定的职责。

刑事诉讼为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限制最为严苛，因而对其实施过程进行监督更是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应有之义。我国刑事诉讼活动分为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五个部分，具有明

显的阶段性，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也应覆盖从立案到执行的整个诉讼过程。公安机关作

为刑事诉讼法定的侦查机关，承担了大部分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活动，因而对其立案、侦查过程进行

监督，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职责的具体体现。一般而言，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包含对公安机关立

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使法律监督全面覆盖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但侦查监督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复杂

的现实问题。

1.1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问题长期存在，内部纠正失灵

从公安机关内部来看，对刑事案件立案标准把握不准，侦查取证不规范等问题由于侦查活动的秘密

性的特点往往难以被外界获悉，而公安机关内部制约机制又往往疏于纠正。

首先，公安机关在立案方面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另一方面，不应

当立案而立案。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传统观念、考核要求及诉讼等原因，导致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更

倾向于破案，为了完成破案率的考核要求，对于办理难度小的案件往往立案侦查，而对于办理难度大的

案件往往拖延立案等到案件侦破后再立案甚至不立案。在共同犯罪中，往往对已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立

案，对于在逃犯则另案处理或暂不立案，在人数众多的案件中，往往对现有证据更为充分的犯罪嫌疑人

立案侦查，而对其他参与人员不立案。在涉案财物标的较大的案件，超额查封、冻结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立案侦查权不受监督也有滥用倾向，在可立可不立的案件中，往往容易出现偏差，甚至出现利用立案侦

查权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等问题，滋生司法腐败现象。在合同诈骗罪案件中，这样的现象比较明显，对于

已经通过民事诉讼处理的民事合同纠纷，当事人通过报案以期通过刑事诉讼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挽回民事

纠纷损失的目的。

其次，在侦查过程中违法取证、不规范取证行为长期存在。由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主要

为侦破案件，部分侦查人员办案理念没有及时转变，法律意识淡薄，在侦查过程中更倾向于依赖犯罪嫌

疑人的口供，对现有证据没有及时进行固定保存，导致证据灭失，影响后续指控；为了提高侦查效率，

一些不规范甚至违法的侦查取证方式往往屡禁不止，难以纠正，甚至在公安机关内部形成了对不规范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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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取证方式的路径依赖。公安机关内部督察和法制审核机制往往具有事后性，且同系统内部监督流于形

式，使得公安机关内部存在的问题难以通过其自身进行纠正。

最后，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往往带有追诉倾向性，对为犯罪嫌疑人辩护的律师往往带有“有色眼

镜”，处处限制辩护律师权利，在侦查阶段禁止律师会见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辩护律师在权利受限的情

况下，往往只能通过检察机关申诉控告部门进行申诉，程序繁琐，对权利损害无法得到及时救济，使得

控辩双方在案件信息了解上产生巨大差距，与人权保障的刑事诉讼目的相悖，也不利于形成正确的案件

办理思路。

1.2  检察机关传统侦查监督方式难以完成职责

由于刑事诉讼阶段性的特点，检察机关以往对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监督都是在案件报捕、移送起诉后

对案件进行审查时一并进行的。这就使得侦查监督往往依附于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程序。不论开展任何

监督程序，都需要进行充分的调查核实才能得出充分可靠的结论。侦查监督程序缺乏独立运行的时间和

人员条件，难以开展相关的调查核实，而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程度的办案时间和办案人员又十分紧缺，

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很难在完成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程序的同时对侦查监督开展调查核实，只能通过阅览

卷宗对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瑕疵进行监督，以应付考核要求，而难以开展实质性的侦查监督，这就使得侦

查监督很难在实践中落实。

由于检察机关往往在案件报捕后才开始接触案件信息，对之前已经发生的立案、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往往具有事后性，从法律监督的全面性讲，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应当覆盖从立案到执行

的全过程，但是由于刑事诉讼构造的阶段性、侦查的秘密性和我国刑事诉讼“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的原则，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往往只有到检察机关负责的阶段才进入检察机关

的监督范围，这就使检察机关难以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开展“同时监督”，也造成了检察机关

的监督空白。

1.3  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大控方的需要

我国刑事诉讼“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奠定了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不

同角色与职能，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能够独立运行，共同配合完成刑事诉讼任务，但以往司法实

践中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在刑事案件证据收集与证明上放松警惕，案件带病起诉，

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中，刑事案件的中心转移到庭审中，而庭审主要围绕证

据的审查与认定展开，因此以审判为中心就要求刑事诉讼审前程序必须围绕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和

运用，进而增强对犯罪的指控，这也使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追诉角色更加重合。但对证据要求的提高

也意味着检察机关作为监督者的职责也更为突出，对于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取证行为的监督更为严

格，以保证案件证据的质量能够过关，因此以审判为中心驱使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加强联系、协作和配合，

围绕提升控诉能力，扎实证据质量以符合审判要求这一共同目标，形成检警控诉合力，高质效办理每一

个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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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运行现实困境

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运行下，加强了检警机关对案件办理过程的协调配合，有力地延伸监

督范围，检警双方业务质效均因更紧密的配合和更准确的监督而共同提升，但在目前司法实践中，以侦

监协作办公室为平台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仍存在相应问题。

2.1  信息壁垒仍然存在导致机制运行困难

如前所述，刑事诉讼的阶段性使得检察机关很难获取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报捕前的案件信息，而《侦

监协作意见》指出要健全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案件信息共享的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而在侦监

协作办公室实际操作中，仍未实现双方数据双向交换、共享。尽管《侦监协作意见》印发后，各地检察

机关和公安机关纷纷设立侦监协作办公室、会签相关文件，总体上看公安机关对开放信息共享仍有顾忌，

其一是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秘密性使得公安机关不愿意公开其数据，以保证侦查程序的顺利完成；其二

是有的公安机关不愿意接受监督，因此在配合侦监协作办公室时心有顾忌；其三是公安办案系统对案件

信息进行查询需要使用数字密钥，每个民警都配备了单独的数字密钥，任何查询行为都会被记录，从保

密原则上看这也是合理的，但民警仍有对查询风险的顾虑而不愿意借用给检察机关进行查询。从现有实

践看，目前侦监协作办公室在公安机关办案系统中大都可以实现和公安民警相同的查询权限，包括对案

件办理情况，随案移送财物情况等。但对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系统的查询仍需要主动进行，对立案监督的

线索获得主要依赖于公安机关移送和申诉部门移送，集中于个案监督，通过大数据模型对公安办案系统

的检索仍十分有限，且依赖于捕诉部门进行先期建模，开展类案监督较少。并且跨部门信息交流仍存在

诸多限制，如公安系统的查询接入端口需要经过当地政务服务中心或大数据局，申请端口开放需要重重

审批和协调，检察机关也不主动开放数据共享范围，使得刑事案件办理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信息双

向流通受阻，与数字检察战略要求不相符。

2.2  检警考核指标差异影响机制运行实效

检警两家机关对案件考核要求不同使得两家机关对协作配合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公安机关倾向于侦

破案件往往希望检察机关能够在侦查过程中对案件破获进行把关，使得案件能够迅速办成，而检察机关

往往倾向于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全面收集和固定，对案件证据有更高标准的要求。因而检警两家机关对案

件办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使得侦监协作机制提高检警合力的实效难以实现。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两家

机关应对方的考核要求而故意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留下相关线索，使得侦查监督实效落空，浮于考核形式，

主要表现在公安机关故意留下侦查不规范的措施满足检察机关考核指标要求，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侦查

和引导侦查的过程中也不对公安机关收集、固定证据的程序做实质性审查和要求，使案件能够尽快办理，

侦监协作机制未能改善以往的“重配合、轻制约”的处境，导致监督虚化，影响运行实效。另外，也有

对监督过分加强，而使原有的配合不足，造成检警关系紧张，使公安机关不愿配合监督，既难于发现线索，

也难于落实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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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侦监协作办公室在运作过程中考核要求也不明确，影响侦检协作机制运行实效。侦监协作办

公室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联合设立的一个协调机构和平台，不是专门的业务部门，其各项职能均属于

协调督促型职能，具有一定弹性。［12］对于组织协调作为职能的考核方式缺乏细化，难以对其运行实效

进行量化考核，已有的考核要求也主要面向业务部门，一方面难以摸清侦监协作机制运行的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也难以激发侦监协作办公室办公人员工作的热情和动力。

2.3  监督刚性不足限制机制运行

侦查监督目前主要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和口头监督等方式进行，由于立法对检察建

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形式的监督未做硬性规定，使得检察建议等形式不具有强制力，尽管被建议的机

关无正当理由不予整改或整改不到位，检察机关可将相关情况通报相关单位，但是否采纳检察建议及采

纳何种程度都由被建议单位决定，缺乏强制力保障的检察建议具体落实情况堪忧。此外纠正违法通知书

适用范围不明晰、未在规定时间内书面回复检察机关后续程序及被监督机关及办案人员异议程序均未规

定，不具有实体处分的强制性，影响侦查监督的效果。司法实践中纠正违法通知书出现检警机关“互相

配合”以应对考核要求，纠正违法通知书所纠正的情形屡纠屡违，无法使监督真正落实。而通过口头监

督的方式更不具有约束力，由于口头监督形式相对随意，侦查机关办案人员普遍不重视，且容易出现互

相推诿，具体责任难以落实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案件批捕以后，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往往认为

案件已经办成，对补充侦查及完善现有证据瑕疵口头答应，实际敷衍了事。在侦监协作办公室运行中，

其主要职责是组织协调，因此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意见，公安机关往往对于简单、细微的意见听取，但

事后仍会出现相同情形，而对于改正力度大的意见，只听取意见而不进行改正，使侦监协作的协调作用

发挥不大。

2.4  人员因素制约机制正常运行

侦监协作办公室自开展设立后已形成全覆盖局面，并在运行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效，尽管已设立的

侦监协作办公室根据检察机关人员规模大小形成了常驻、轮驻、常驻 + 轮驻等运行模式，但在实际运

行中，由于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内设机构体量相差较大，检察机关派驻人员数量和覆盖范围实际都难以

完成对公安机关进行全面监督的职责。在监督中往往采取重点关注的形式对提前介入、不捕不诉听取意

见等开展工作，而对立案监督、侦查活动违法监督等无力推进。而且“常驻”检察官由于与公安机关联

系紧密，可能逐渐与本单位工作脱节，导致监督功能弱化，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增强。［7］“轮驻”

检察官一方面仍有本单位业务需要审查，另一方面也难以对其他业务部门负责的案件进行充分识别，同

时受制于时间因素，只能将相关信息传递给负责该案件类型的部门，影响监督与协作配合的效率。并且

监督主要使用公安办案系统对案件进行抽查，往往需要借用民警的数字密钥，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对案

件进行检索，这就使检察人员因为“人情”原因难以开展有效的侦查监督。多重原因使得侦监协作办公

室配备人员因素上难以全面展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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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完善思路

3.1  厘清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之间的关系

厘清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之间的关系，对于提升司法公正性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刑事司法

体制中，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在具体实践中，检察机关不仅要履行好侦查监

督的首要职责，还要重视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以“大控方”理念为指导，推动建立新型检警关系，

从而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双赢。

（1）侦查监督是首要职责

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其目的是保障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防止和纠正违法

侦查行为。检察机关应当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这是法定职责，也是首要职责，这也是落实侦监协作

机制的意义所在。［6］在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是发现犯罪、收集证据的关键环节，侦查活动是否规范

直接关系到案件的质量和司法公正。法律监督应当覆盖刑事诉讼全过程，不能因监督难、监督效果差、

被监督机关不愿意而有所放松，侦查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子集，不仅是对侦查行为的监督，更是对犯罪

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在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和辩护权等基本权利容易受到侵害。

通过侦查监督，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侦查行为，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同时，

侦查监督还可以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提升司法公信力。检察机关应主动担责，落实党中央部署和要求，

通过侦查监督倒逼公安机关提升刑事案件办理质效。

（2）协作配合是基础

尽管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的首要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侦查监督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同样重要。

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双方只有在协作配合的基础上，才能共同推

进案件的侦破和审理。协作配合首先体现在信息共享上。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过程中，需要

了解案件的详细情况和证据情况，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积累了大量的案件信息，检警两机关应通过推动

完善信息共享机制，确保信息畅通无阻，为案件的顺利推进提供保障。其次，协作配合还体现在联合办

案上。在一些重大、复杂案件中，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需要组成联合办案组，共同开展侦查和审查工作。

通过联合办案，可以充分发挥双方的专业优势，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此外，检察机关还可以通过提前

介入引导侦查机制，深入公安机关的侦查一线，实时监督和指导侦查活动，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促进

侦查活动的规范化和合法化。

（3）以“大控方”理念为指导推动建立新型检警关系

如前所述，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中，刑事案件的重心放在庭审上，因此检警两机关应更新理

念，共同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大控方。共同完成对刑事案件证据的收集、固定、使用，确

保证据链条完整、充分，以适应更高证据标准要求的庭审活动，使每一件案件都经得起法律的考验。同

时检警两机关应完善侦检协作机制，培养新时代下刑事案件办理人才。对于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来讲，在

办理案件过程中既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也要熟悉侦查业务，掌握侦查技能，在制发补充侦查提纲时

充分考虑到侦查活动的可行性，避免水中捞月，并且能够在补侦、退侦的同时，充分发挥能动性，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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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补充侦查，及时完善指控证据链条，确保案件经得起验证，在自侦的同时，也要清楚意识到开展侦

查活动的规范，确保开展侦查活动合法合规。对于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来讲，需要在提高侦查效率的同时，

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强化侦查过程中取证规范性，确保可以收集的证据充分调取，收集的证据证据力

与证明力均符合法律规范。可以通过检警同堂培训、定期会商、提前介入等机制，推动检警两机关实质

性互动，加强人才交流，充分认识到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重要性、必要性。

只有树立监督与配合并重的工作理念，坚决纠正和防止偏颇的办案思维，真正做到“在办案中监督，

在监督中办案”，才能提高案件办理质效，并形成符合客观规律的办案模式，为适法统一取得良好开端。

3.2  细化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运行规则

《侦监协作意见》为设立侦监协作办公室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在侦监协作办公室具体运行、工作方

式开展、反馈机制等具体内容上，仍有待细化。

首先需要加强立法，完善侦监协作办公室开展工作的具体方式，在组织协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侦

查监督的强制力。一是明确监督的法律后果，侦监协作办公室负责对监督文书发出后的落实情况进行跟

踪督促，确保监督文书载明的情况在合理期限内得到改正，对不在一定时间内及时回复和不执行监督文

书纠正意见的情况，应规定进一步监督措施，对相关办案机关或办案人员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监督实效。

同时要完善监督与机动侦查和监察调查的沟通机制，对发现徇私枉法及贪污、渎职等情况，应及时将线

索上报上级检察机关或移送监委。此外还要完善监督的救济程序，公安机关对监督有异议的情况，应完

善其复议程序，以确保监督意见制发合理有效，提高监督实效。最后还可以通过增强监督合力提高监督

效果，将纠正违法通知和检察建议等监督手段的回复整改情况，定期向党委、政法委、政府、纪检监察

部门进行汇报。［11］在公安机关怠于执行监督意见的情况下，还可以提请同级人大进行监督，从而增强

监督的强制力，避免监督敷衍了事。

其次要完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措施。提前介入侦查主要在最高检《刑事诉讼规则》中有所规定，并

且提前介入侦查的具体措施和范围都没有明确规范。对于完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首先应拓宽介入案件

范围，提前介入侦查一般以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为主要介入对象，但经过长期的治理发展，我国刑事

案件中重罪案件比重相对较小，超过 80% 的案件为轻罪案件，因而如何对数量庞大的轻罪案件进行介入

则是完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主要方向。在提前介入机制中，公检需明确和细化提前介入机制的案件范围、

介入时间和方式等，避免“一刀切”式介入。［7］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既不是指挥侦查，也不是代替侦查。

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案件范围不应局限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而应看案件是否有需要，补充公安提

供收集证据、侦破案件的思路。而提前介入侦查的时间则应适时进行，在案件办理有需要时介入，对证

据存在目前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主要通过旁听讯问、与侦查人员共同勘验现场等方式进行，通过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可以增强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对案件的亲历性，同时发掘案件可能存在的证据，引导公安机关

进行规范取证，加强对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收集与固定，还可以避免公安不收集罪轻、无罪的证据，有

助于全面审查案件事实。

再者要完善侦监协作办公室的考核机制。由于检警两机关的考核要求有所不同，使检警两机关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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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对案件办理的重点有所倾向。侦监协作办公室的考核既要包涵检警两机关的考核要点，也要结合侦

监协作机制运行情况，将涉及的考核因素纳入进来，统一由侦监协作办公室负责进行考核，以提升检警

两机关案件办理质效。同时还应注意对“常驻”“轮驻”人员的保障，进一步激发办案人员进行协调、

跟踪督促的热情。

3.3  推进数字检察战略，运用数据分析开展法律监督

推进数字检察战略，是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2027 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的一项主要任务，也是

新形势下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提升法律监督职能有着重要意义。通过数据赋能，为侦监

协作机制提供新动力。

首先，要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平台。当前侦检协作办公室主要适用公安机关民警的数字密钥在公安办

案系统进行查询，数据检索和应用仍依赖于检察人员已发现的相关线索。大数据时代要求检察监督与侦

监协作实现智能化发展。检察监督与侦监协作需要两个部门共享数据，需要转变思想理念，开展跨部门

资源共享。［9］不论是案件信息检索还是通过大数据模型进行筛查，都需要依赖第一手数据信息，而公

安机关作为侦查部门掌握了大量案件信息，对此应当转变其固有思维，充分挖掘信息数据的价值，而非

将其冷藏。应当推动公安机关办案系统和检察机关办案系统融合连接，架构新的数据共享平台，真正实

现案件数据双向共享，使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端口实质前移，确保法律监督全覆盖。

其次，应当明确检警两机关办案人员登陆平台办理权限，对查阅案件范围，案件办理情况等信息应

当分层处理，对侦监协作办公室常驻和轮驻的检察人员和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允许其查阅管辖范围内的

全部案件信息以确保侦查监督落在实处，对检警两机关的办案人员，按其办理业务线条和管理权限，赋

予其查阅管辖范围内的相关条线案件的信息。同时还应注意信息保密工作，对于内部审批流转等信息，

应通过申请的方式在案件办理需要的情况下允许其查阅。在可行的范围内，还应探索跨区域的信息协调

与共享机制，如面对环境污染跨区域的案件，就需要不同地区检警机关进行协作，同时对跨区域跨层级

的公安机关进行监督也依赖于不同检察机关之间的协作配合。

最后，利用数据进行数据监督。侦监协作办公室通过对检警两机关案件数据进行检索，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工具对案件立案、撤案、侦查措施、强制措施等进行分析研判，强化侦查监督的数据监督模

式。通过对类案进行分析研判，提取公因式，建构大模型进行类案监督，也为公安机关办案提供可供执

行的类案证据取证指引，提高取证规范性和全面性。新技术对违法立案检察监督的支持应当是全方面的，

在线索发现环节，通过海量数据分析，搭建预警系统，为检察机关主动监督提供便利。［5］同时确立明

晰的监督标准，使侦查监督从柔性监督转变为硬性监督，提高监督质效。

4  结语

检察官之职责不单单在于刑事被告之追诉，并且也在于“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作为法律之守护

人，检察官既要保护被告免于法官之擅断，亦要保护其免于警察之恣意。［13］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要既要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相应的惩戒，也要保护其免受国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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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侵害。侦检协作机制即是优化我国检警关系，提高检警合力打击犯罪的方式，也是促进侦查监督，

提高监督质效的举措。在推进法律监督现代化的进程中，完善和健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既以双赢

多赢共赢提升刑事案件办理质效，也实现了刑事诉讼正确追诉，体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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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Investigative Supervision and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of 

Legal Supervision

Qin Tian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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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as the legal supervisory organs of our country, are explicitly entrusted 
with legal supervision duties by the Constitution. As an organic component and important part of legal 
supervision, investigation supervision is a key part of the full coverage of legal supervision in the process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has important value.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illegal conduct of investigative 
activities has been repeatedly banned, an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riminal procedure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system, and to build an evidence-centred criminal accusation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investigative supervision an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However, the investigation 
and supervision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still exists in the operation of information barriers, prosecution 
and police assessment index differences,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 rigidity, insufficient staffing factors, 
etc. By clarifying the concepts, refining the rules, and advancing the digital prosecution to improve 
the investigation and supervision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prosecution and police authorities in handling cases, and to promote the modernisation of legal 
supervision.
Key words: Legal supervision; Cooperation between investigation and supervision; Investigative 
supervision


